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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3333----0000333322221111    

一、 103 年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方案。 

二、 子女就讀大陸地區學校能否列報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三、 受託轉包境外工程 零稅率。 

四、 美肥咖條款 7 月 1 日確定上路。 

五、 問答／營所稅未如期申報 將按應納稅額加徵。 

六、 被繼承人遺產中，登記於他人名下之農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應併入遺產課

稅，無免稅規定之適用。 

七、 提醒您！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編列收支決算表及結餘款使用計畫之

注意事項。 

八、 與營利事業經營無關之費用可否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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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103103103103 年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方案年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方案年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方案年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方案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自 103 年起，所得稅各式憑單符合一定情形者，

憑單填發單位如期向國稅局辦理憑單申報後，原則上免寄發憑單給納稅義務

人。但納稅義務人要求寄發時，則必須補發。 

該局說明，必須同時符合下列兩項條件始適用憑單免填發作業：一、憑

單填發單位於 103 年 2 月 5 日前已向稽徵機關申報 102 年度免扣繳憑單、扣繳

憑單、股利憑單及相關憑單。二、憑單所載的納稅義務人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的個人。而下列情形仍應依現行規定填發憑單：一、憑單所載的納稅務義人為

營利事業、機關、團體、執行業務事務所、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二、非中華民

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三、納稅義務人要求填發憑單者。四、憑單填發單位逾期

(103 年 2 月 6 日以後)申報或更正的憑單。五、憑單填發單位有解散、廢止、

合併、轉讓、裁撤或變更的情形，所申報的憑單。六、其他不符合上列適用範

圍的憑單。 

該局進一步說明，憑單填發單位免填發憑單後，所得人可透過下列管道

取得憑單資料以憑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一、以內政部核發的自然人憑證

或財政部核准的金融憑證，於每年 5 月份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軟體或

外僑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軟體，經網路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詢。二、

於每年 5 月份親自或委託他人至國稅局臨櫃查詢。三、適用稅額試算服務者，

可參考國稅局寄發的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通知書所列所得資料。四、向憑單填

發單位申請填發憑單。 

（聯絡人：大安分局服務課謝課長；電話 2358-7979 分機 300） 

更新日期：2014/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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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子女就讀大陸地區學校能否列報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子女就讀大陸地區學校能否列報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子女就讀大陸地區學校能否列報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子女就讀大陸地區學校能否列報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近日高雄市鳳山區鄭小姐來電詢問：子女就讀大陸地區之大學，可否列報教育

學費特別扣除額？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自 100 年 11 月 4 日起，子女就讀大陸地區教育主管

機關公布具有普通高等學歷教育招生資格之高等學校，或其他經大陸地區教育

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等學校，具有正式學籍，且其學籍在學年度內為有效者，檢

附就學證明、教育學費繳費收據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並附上大陸地區公

證處核發公證書，及送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即

可列報子女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該 局 強 調 ， 納 稅 義 務 人 可 至 大 陸 地 區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相 關 網 站 ( 網

址:http://www.moe.edu.cn/)查詢學校名單，若就讀前揭名單以外之高等學

校，亦可檢具經大陸地區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其他證明文件，且該文件應經大

陸地區公證處所核發之公證書予以證明，並送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

託之民間團體驗證等資料供稽徵機關核認。【#106】 

新聞稿提供單位：鳳山分局 職稱：稅務員 姓名：賴琳絜  

聯絡電話：（07）7404001 分機：5864 

更新日期：2014/03/2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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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受託轉包境外工程受託轉包境外工程受託轉包境外工程受託轉包境外工程    零稅率零稅率零稅率零稅率    

【經濟日報╱記者吳佳蓉/台北報導】 2014.03.21 03:13 am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國內業者接受國外客戶委託承攬境外工程、並轉包另一國

內業者赴境外施作的交易型態，依營業稅第 7 條第 2 款規定，可申報適用零稅率。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說明，依據營業稅第 7 條第 2 款規定，遇國內業者 A 接受國外業

者 B 委託承攬境外工程、且轉委託國內業者 C 赴境外場地施工的工程交易型態，國

內業者 A 由境外業者 B取得之收入，扣除要給受委託國內業者 C的款項後，只要檢

附外匯證明文件、工程合約及付款證明文件等相關交易資料，則可依法申報適用零

稅率。此外，受委託的國內業者 C 由國內業者 A取得之收入，只要檢具工程合約及

收款證明文件等相關交易資料，一樣可依照營業稅第 7 條第 2 款規定，申報零稅率。

  

中區國稅局進一步舉例說明，假設國內 A公司承接了國外 B公司的碼頭工程，A公

司自行提供鋼板樁、鋼管（板）樁等主要材料，其餘材料、機具設備及技術人員則

委託國內 C公司提供並赴境外施作，以美金付款。在此種工程交易形態下，受委託

的國內 C公司只要出具與 A公司的工程合約、美金匯入水單向國稅局申報，即可適

用零稅率。中區國稅局說明，此型態可申報適用零稅率，主因在於，依據營業稅法

第 7 條第 2 款規定，與外銷有關之勞務，或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其營

業稅稅率為零。 

 【2014/03/21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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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美肥咖條款美肥咖條款美肥咖條款美肥咖條款    7777 月月月月 1111 日確定上路日確定上路日確定上路日確定上路    

【經濟日報╱記者吳佳蓉/台北報導】 2014.03.21 03:13 am  
勤業眾信會計師陳光宇昨(20)日表示，因肥咖條款(FATCA)，經常被形容為「避稅天

堂」的英屬維京群島(BVI)近日已正式與美國國稅局完成跨政府協議(IGA)談判，未

來將提供其金融機構中美國人的資產訊息；同時，之前因落實困難而一再延後的實

施時程，也確定訂於今年 7 月 1 日正式實施，不會再改。  

肥咖條款生效在即，陳光宇表示，目前包括英屬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根西島、

曼島、澤西島、馬爾他、模里西斯、百慕達等過去被視為是「避稅天堂」的國家，

現大多已簽訂跨政府協議；由此舉可見，美國政府是來真的，才會找上這些避稅天

堂。  

至於對國內金融機構的影響層面，陳光宇說，政府目前尚未簽署跨政府協議，但預

估在 4月 25 日前註冊可免扣繳的期限前，國內大型機構及金融集團會自行向美國進

行註冊，以免遭處美國來源所得 30%的懲罰性扣繳。  

被問及其他亞洲國家的簽訂進度，陳光宇表示，據他了解，亞洲經濟體基本上都在

進行中，其中南韓的談判階段應已接近尾聲。而國內金融機構須自行向美國進行註

冊的主因在於，台灣採行的是「第二模式」跨政府協議。陳光宇解釋，肥咖條款的

跨政府協議分為「第一模式」(Model1)及「第二模式」(Model2)兩種。  

採「第一模式」的國家，與美國進行的是自動資訊交換，以政府作為中介，轉報帳

戶資料至美國；採「第二模式」的國家則是當其中一方國家有要求的時候，才要求

另一方國家在六個月內提出稅務資訊，且金融機構也需單獨與美國國稅局簽約。陳

光宇指出，據他了解，在亞洲部分，台灣和香港將會採行第二模式，而南韓、中國

大陸及新加坡等國則會採取第一模式。  

此外，陳光宇說明，政府目前簽訂跨國協議的時間點仍不明，在正式簽訂前，國內

金融機在提供美國帳戶的詳細資料及不合作帳戶(不願提供資料或提供錯誤資料)彙

總申報時，有可能產生觸及國內相關法律所產生的爭議，如個資法；他解釋，如何

降低金融機構適法性的負擔，須賴主管機關金管會積極簽訂跨國協議來化解。  



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 103103103103----0000333322221111    

6 

 
 

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4/03/21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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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問答問答問答問答／／／／營所稅未如期申報營所稅未如期申報營所稅未如期申報營所稅未如期申報    將按應納稅額加徵將按應納稅額加徵將按應納稅額加徵將按應納稅額加徵    

【經濟日報╱本報訊】 2014.03.21 03:13 am  
水里鄉阮小姐問水里鄉阮小姐問水里鄉阮小姐問水里鄉阮小姐問：：：：營利事業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結算申報，相關處罰規定為何？  

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答覆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答覆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答覆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答覆：：：：營利事業如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結算申報，經稽徵機關核

定有應納稅額者，依規定，將會被加徵滯報金或怠報金。營利事業如在接到通知補

報的滯報通知書日起 15 日內補辦者，僅須按核定的應納稅額，另加徵 10%滯報金(最

高不超過 3萬元，最低不得少於 1,500元)。但是超過 15 日才補報，甚至未補報，

經國稅局按照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就要按核定的應納

稅額，另加徵 20%怠報金(最高不超過 9萬元，最低不得少於 4,500元)。該分局舉

例說明，A公司 100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在規定期限辦理結算申報，經調查核定

應納稅額為 20萬元，該公司如在接獲滯報通知書後，15 日內補辦結算申報，除補

稅外，須另加徵 2萬元的滯報金；如超過 15 日才補報，除補稅外，則須另加徵 4

萬元的怠報金。 

 【2014/03/21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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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被繼承人遺產中被繼承人遺產中被繼承人遺產中被繼承人遺產中，，，，登記於他人名下之農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登記於他人名下之農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登記於他人名下之農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登記於他人名下之農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應併入應併入應併入應併入

遺產課稅遺產課稅遺產課稅遺產課稅，，，，無免稅規定之適用無免稅規定之適用無免稅規定之適用無免稅規定之適用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被繼承人遺產中有登記於他人名下之農地或公

共設施保留地，並無農業發展條例第 38 條及都市計畫法第 50 條之 1 免稅規定

之適用，仍應計課遺產稅。 

    該局說明，按農業發展條例第 38 條規定，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由繼

承人承受者(自承受之日起五年內繼續作農業使用)，其土地之價值，免徵遺產

稅。且都市計畫法第 50 條之 1 亦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因繼承而移轉者，

免徵遺產稅。而被繼承人於死亡前購買之農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如迄死亡時

尚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按民法第 758 條「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

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規定，被繼承人死亡時並未取

得該不動產物權，其所遺留的是請求土地移轉登記之債權，並無前述免稅規定

之適用，應併課遺產稅。又依財政部 88 年 7 月 7 日台財稅第 881922762 號函

釋，於核課遺產稅時，該債權准按死亡時請求標的之公告土地現值估價。 

該局舉例被繼承人甲君於 97 年死亡，其生前於 58 年與第三人簽立合約，約定

被繼承人就第三人臺北市信義區土地享有持分 1/5 移轉登記請求權，該土地於

被繼承人死亡時並未登記於其本人名下，但仍屬被繼承人財產，應併入遺產總

額課徵遺產稅；又繼承人辦理遺產稅申報時，漏報該債權，依法應補稅送罰，

乃就被繼承人土地登記請求權部分，核定遺產 1 千 7 百萬元，應納稅額 520

萬元，並處罰鍰。繼承人主張該等土地係公共設施保留地，供農業使用，應免

徵遺產稅，不應補徵鉅額稅款並處罰鍰。經該局以該請求權屬債權性質，與土

地所有權係屬物權性質不同，該土地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並未登記於其本人名

下，被繼承人並非該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該課稅標的為「土地登記請求權」

並非「土地」，並無免稅之適用，應按被繼承人死亡時系爭土地公告現值，併

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乃駁回繼承人的請求。 

    該局提醒納稅義務人，遺產稅係採主動申報制，被繼承人如擁有「土地登

記請求權」，該土地雖非登記於被繼承人名下，繼承人依法仍應盡詳實申報義

務，要將該請求權財產併入遺產申報，以免受罰。 

（聯絡人：法務二科林稽核；電話 2311-3711 分機 1903） 

更新日期：2014/03/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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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提醒您提醒您提醒您提醒您！！！！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編列收支決算表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編列收支決算表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編列收支決算表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編列收支決算表及結餘款使用及結餘款使用及結餘款使用及結餘款使用

計畫之注意事項計畫之注意事項計畫之注意事項計畫之注意事項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以下簡稱機關團體），102 年度如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

之支出占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之比率未達 60%，且當年度結餘款金

額超過新臺幣 50 萬元者，應檢附 102 年度收支決算表及就當年度全部結餘款

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 4 年內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含計畫項

目、金額及期限）等相關資料，向主管機關提出免受支出比率規定限制之申請。 

該局進一步說明：機關團體之收支決算表及結餘款使用計畫，應注意下列影響

結餘款金額正確性之事項： 

壹、收支決算表 

一、收入面： 

（一）以前年度之結餘款於當年度留用部分非屬當年度收入，不得計入當年度

收入項下。 

（二）帳列「其他收入」或「政府補助收入」等項目，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之

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

支出時，得將該不足支應部分扣除外，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三）依章程規定，限於以其基金之孳息用於其創設目的之支出者，其年度中

之受贈收入，如未及於會計年度終了前依規定向法院申請登記為財產總

額之增加並辦妥變更登記者，該筆受贈收入應計入當年度收入項下。 

（四）營利事業依職工福利金條例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自職工薪津內扣撥職工

福利委員會之職工福利金（自提儲金），屬福利基金之增加，得免視為

該職工福利委員會當年度之收入，但福利基金之孳息不包括在內。  

二、支出面：下列事項非屬當年度支出，不得計入當年度支出項下： 

（一）以前年度結餘款於當年度運用部分。 

（二）未依其設立之法律或主管機關訂定之業務監督準則或財務處理辦法等規

定提列（撥）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之基金或準備金。 

（三）其他與創設目的無關之支出。。 

貳：結餘款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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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餘款使用計畫應含計畫項目、金額及期限，使用計畫之期限以次年度起

算 4 年為限，如使用計畫之運用跨 2 個年度以上，應編列各年度計畫金額

明細。 

二、結餘款使用計畫項目應具體明確並與章程所載之設立宗旨或應辦理之業務

相符。 

三、結餘款使用計畫總金額應與當年度收支決算表所載全部結餘款金額相符。 

四、應就當年度全部結餘款編列具體使用計畫，不得僅就某特定專案收入編列。 

五、結餘款如作為購置不動產使用，該項不動產之用途，應與章程所載之設立

宗旨或應辦理之業務相符。 

該局貼心叮嚀，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者，得逕予保留，備供未

來從事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使用。支出比率未達 60%且當年度結餘款金額超過新

臺幣五十萬元者，為簡化申辦結餘款保留程序，已修訂申辦流程回歸主管機關

監督管理，由主管機關核發同意函時，副知所在地之稽徵機關，供核定該機關

團體結算申報案件參考。 

該局表示，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若

尚有疑義，歡迎來電（07）7256600 轉分機 7140、7147、7148 洽詢。【#107】 

新聞稿提供單位：審查一科 職稱：股長 姓名：周美玉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7140 

更新日期：2014/03/2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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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與營利事業經營無關之費用可否列支與營利事業經營無關之費用可否列支與營利事業經營無關之費用可否列支與營利事業經營無關之費用可否列支？？？？    

民眾程小姐來電詢問：公司繳納之滯納金可否列支為費用？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表示：營利事業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費用及損

失，或家庭之費用、各種稅法所規定之滯報金、怠報金、滯納金，以及依各種

法規所科處之罰鍰，均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另個人綜合所得稅及依加值型及

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二條規定追繳或繳納之營業稅，亦不得

列為本事業之費用或損失。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股許股長 

聯絡電話：06-5978211 分機 100 

更新日期：2014/03/2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